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跨县级行政区域设置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管理规定》的通知

川国土资发〔2015〕53 号

各市（州）国土资源局，厅机关各处（室、局）、直属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进一步优化增减挂钩试点改革，扎

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根据《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试点改革的意见》（川办发〔2015〕69 号）要求，省国土资源厅研究制

定了《四川省跨县级行政区域设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管理规定》，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2015 年 8 月 4 日

四川省跨县级行政区域设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管

理规定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试点改革，加大对我省扶贫开发和生态移民搬迁工作的支持力度，依据国土

资源部《关于下达 2014 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的通知》（国土资函〔2014〕

474 号，以下简称 474 号文）、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支持乌蒙山片区区域发

展与扶贫攻坚的若干意见>的函》（国土资函〔2014〕569 号）和国土资源部办

公厅《关于支持四川省巴中市扶贫攻坚意见的函》（国土资厅函〔2014〕958 号）

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土资源部 474 号文下发后，四川省内跨县级行政区域设置的增减

挂钩试点项目区的申报、实施、管理和监督，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跨县级行政区域设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是

指拟复垦为耕地的拆旧区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建新区（部分或全部）分别位于省

域范围内不同县级行政区域内，共同组成拆旧建新项目区。

第四条 我省纳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确定的 11 个

连片特困地区和其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附后）、纳入国家相关规划

的生态移民搬迁地区，以及本规定下发后经国土资源部批准的其他地区，在保障

本县域范围内被拆迁农民安置和生产发展用地的基础上，可以优先在市域范围内

设置挂钩项目区，也可在省域范围内设置挂钩项目区（以下所称“增减挂钩项目”

均特指符合上述规定的跨县级行政区设置项目区的城乡建设用地挂钩试点项目）。

第五条 省域范围内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应当坚持“依法依规、扶贫优先、协

商统筹、维护权益”的基本原则，形成“地方政府主导、国土部门牵头负责、相

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

第六条 城镇建新区所在县级人民政府必须确保本行政辖区内的耕地保有量

不低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护规划目标，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得突破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总规模。

第七条 增减挂钩项目区建新地块总面积必须小于拆旧地块总面积，拆旧地

块整理复垦耕地的数量、质量，应比建新占用耕地的数量有增加、质量有提高。

第八条 拆旧区所在县（市、区）和城镇建新区所在县（市、区）在协商一

致的基础上，统筹确定拆旧复垦地块和建新地块的规模、范围和布局。拆旧区所

在县（市、区）负责项目立项、变更和验收的资料编制和申报。

第九条 项目立项、项目实施规划变更申报时，须同时提供由城镇建新区所

在县（市、区）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确保落实耕地保护规划目标的说明、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出具的关于城镇建新区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查意见书。



第十条 增减挂钩项目验收合格后，省国土资源厅向拆旧区所在市（州）国

土资源管理部门颁发《增减挂钩项目验收合格证书》。项目城镇建新区所在县（市、

区）在依法办理土地征收申报手续时，应当提供拆旧区所在县（市、区）人民政

府同意使用城镇建新区的书面确认材料。

第十一条 增减挂钩项目立项时已按规定跨县设置项目区的，项目验收合格

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可按规定审批程序对原城镇建新区申请变更。

国土资源部 474 号文下发后，省国土资源厅审批立项的在本规定第四条规定

范围内县（市、区）的增减挂钩项目，其城镇建新区没有跨县级行政区域设置的，

该县（市、区）可以与省内其他县（市、区）协商一致后，申请将城镇建新区部

分或全部变更到其他县（市、区）。变更后原则上不得再发生新的变更。

第十二条 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过程中，因规划调整、农民意愿发生变化等特

殊原因，造成项目无法实施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由拆旧区所在县（市、区）

申请撤销原项目。

第十三条 增减挂钩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和财税政策按照《财政部关于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有关财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综〔2014〕7 号）等规定执

行。

第十四条 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区所在县（市、区）要根据增减挂钩工作进展

情况，及时按要求在线报备。凡未按要求及时在线报备、未能按计划及时归还挂

钩周转指标、损害项目区群众合法权益、以及其他违反挂钩管理规定的地区，省

国土资源厅将酌情减少或者不予下达下一年度增减挂钩周转指标规模。情节严重

的，暂停该地区增减挂钩试点，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五条 跨县级行政区域设置挂钩项目区的立项、变更、验收和报征等工

作环节的具体程序和要求，仍按国土资源部和我省现行增减挂钩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四川省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县和其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



秦巴山区（15）

绵阳市

北川县、平武县

广元市

元坝区、朝天区、旺苍县、青川县、剑阁县、苍溪县

南充市

仪陇县

达州市

宣汉县、万源市

巴中市

巴州区（含恩阳区）、通江县、南江县、平昌县

乌蒙山区（13）

泸州市

叙永县、古蔺县

乐山市

沐川县、马边县

宜宾市

屏山县

凉山州



普格县、布拖县、金阳县、昭觉县、喜德县、

越西县、美姑县、雷波县

其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5）

南充市

嘉陵区、南部县、阆中市

广安市

广安区（含前锋区）

甘孜州

甘孜县、德格县、石渠县、

色达县、理塘县

阿坝州

黑水县、壤塘县、小金县

凉山州

木里县、盐源县、甘洛县


